附件1
因公临时出国团组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报告表
组团单位：长江师范学院
	团组成员名单（姓名和单位职务）
	在外停留时间（离抵境日期）
	出访国家/地区
	是否入境经停国家/地区
	是否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、绕道旅行或变更出访日程
	是否安排打前站或团外团
	是否安排中资机构、留学生等迎送
	是否安排超标准住房或乘坐交通工具
	是否违规安排或接收宴请、旅游等活动
	是否收受内部或外方礼品，如何处理

	姓名:吴文

职务:党委常委、副院长；
姓名:黄东梅
职务: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；
姓名:李雪顺
职务:外国语学院院长；姓名:孙华银
职务: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
	共5天，2025年10月27日离境，2025年10月31日抵境
	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
	否
	否
	否
	否
	否
	否
	否

	填表日期：2025年11月17日
	填表人及联系电话：江浩，72791119、17749954339

	全体团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填表说明：
1、 表内所有项目须如实填报，如无该项信息请填“无”；如有须作出说明；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“在外停留时间”栏内容按“共X天，XXX年XX月XX日离境，XXX年XX月XX日抵境”格式填写；
3、 “出访国家/地区”注明具体到访国家或地区名称；
4、 收受的礼品请注明馈赠方、礼品名称及如何处理；
5、 本表需全体团员签字确认。



